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光明新区户籍考生就读全日制省、
市技工学校及职业中专学费补贴实施细则》 

的通知 
 

光明、公明、新湖、凤凰、玉塘、马田办事处： 

《光明新区户籍考生就读全日制省、市技工学校及职业中专

学费补贴实施细则》已经就业和创业带动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同意，

现予印发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  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 

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18

深圳市光明新区就业和创业带动就业工作

年 4月 27日

（联系人：蔡海媚，联系电话：2138905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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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明新区户籍考生就读全日制省、市技工学校
及职业中专学费补贴实施细则 

 
为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“全面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”

精神，加强对新区户籍青年的职业教育，进一步提高户籍青年的

就业竞争力，根据《光明新区就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，将考取全

日制公办省、市技工学校及职业中专的考生学费补贴对象范围，

由光明办事处户籍放宽到光明新区户籍，同时取消公办性质的学

校限制。为确保相关工作的顺利推进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一条  学费补贴的对象 

2018 年起考取全日制省、市技工学校及职业中专的光明新区

户籍考生（45岁以下）。 

第二条  学费补贴范围及经费来源 

补贴范围仅限于学费一项，不包括其它费用（如住宿费、生

活费、书报资料费、校服费等），以学校收费发票作凭证；补贴经

费从就业再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。 

第三条  学费补贴方式 

采取“先交后补”的原则办理。即学费先由学生家长支付，

经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，待审批同意后再支付给学生家长。 

第四条  学费补贴申报程序 

（一）申请登记备案 

每学期开学前，学生本人须到办事处社会事务办办理学费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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贴申请登记备案手续，办理程序为： 

1.填写《光明新区户籍考生就读全日制省、市技工学校及职

业中专学费补贴申请表》（简称个人申请表）； 

2.提供如下资料： 

（1）新生录取入学通知书（第一次申请补贴时提供）； 

（2）学校缴费通知单； 

（3）学生户口本、身份证。 

以上资料查看原件，留存复印件（统一用 A4纸复印）。核查

工作人员须在复印件上加盖“此复印件与原件相符”的校验印章。 

（二）上交发票 

学生开学缴费后，须在一个月内将学校收取学费的发票原件

上交到（可委托他人代交）办事处社会事务办，收票人需向交票

人开具《光明新区户籍考生就读全日制省、市技工学校及职业中

专学费发票上交证明》。发票原件不再退回学生本人（个人需留存，

自行复印）。 

（三）资料审查 

办事处社会事务办、办事处先后负责资料初审工作，并填报

《光明新区户籍考生就读全日制省、市技工学校及职业中专学费

补贴申请汇总表》（简称申请汇总表）。 

（四）学费补贴经费申请及发放 

办事处将初审合格考生的学费统一向新区就业和创业带动

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申请补贴，每学期申请一次。申请时提

交如下资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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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办事处关于补贴经费的书面申请； 

2.个人申请表（原件）； 

3.申请汇总表（原件）； 

4.学校收取学费的发票（原件）； 

5.本条“第（一）2项”所涉及的学生个人资料（复印件）。 

新区就业和创业带动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办理审批手

续后由统战和社会建设局负责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学费补贴款及

时发放到家长账户上。 

  

 

第六条  补贴对象因同一项目或事由，依据相关规定可享受

新区工会、民政部门、慈善会等部门政策资助的，除另有明确规

定外，只可享受其中一项政策资助，不予重复资助。办事处社会

事务办汇总各部门资助名单及资助情况并进行核对，避免重复资

第五条 新区就业和创业带动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办

事处社会事务办需备份相关资料并建立完整的台账，以便查验

。

助。 

第七条  各有关单位及个人必须严格执行本实施细则的有

关规定，防止弄虚作假现象发生。发现弄虚作假行为，将追究当

事人责任；触犯刑律者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 

第八条  本细则由新区就业和创业带动就业工作领导小组

办公室负责解释，并适时对补贴范围、补贴标准等内容作出调整。 

第九条  本细则自发文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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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光明新区户籍考生就读全日制省、市技工学校及职

业中专学费补贴申请表 

2.光明新区户籍考生就读全日制省、市技工学校及职

业中专学费补贴申请汇总表 

 3.光明新区户籍考生就读全日制省、市技工学校 

            及职业中专学费发票上交证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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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光明就业和创业带动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 2018年4月 2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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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: 

光明新区户籍考生就读全日制省、市技工学校及职业中专 

学费补贴申请表 

填表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 

姓  名   性 别   
出生年

月 

       年    
月 

相  片 
身份证号码   本人联系电话   

家长姓名   家长联系电话   

户口所在地（社区）   

家庭住址   

原毕业学校   
学校联系 

电话 
  

录取学校   
学校联系 

电话 
  

录取时间   学制      年 本期学费 

金额 
      元 

申请人承诺： 
        本人保证所提供的资料全部真实合法，否则愿意承担由此而引发的一切后果及责

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办事处社会

事务办意见 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办事处意见 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统战和社会

建设局就业

促进科意见 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

区就业和创

业带动就业

工作领导小

组办公室 

意见 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

说明：本表须申请人本人填写，贴近期一寸彩照一张，连同新生录取通知书、学校收费通

知单、户口本、身份证经核查原件后的复印件(A4 纸格式)一并交办事处社会事务办。 



附件 2： 

光明新区户籍考生就读全日制省、市技工学校及职业中专学费补贴申请汇总表 

 填表单位：  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日 

序

号 
姓名 

性

别 

户口 

所在 

社区 

身份证号码 学校名称 
学制

（年） 
录取时间 

学费 

金额

（元） 

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年度 

1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…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金额合计: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办事处社会事

务办负责人 

签字             
（公章）： 

  办事处分管

领导签字 

（公章）： 

 区统战和社会

建设局负责人

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公章）： 

  区就业和创业带

动就业工作领导

小组办公室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公章）：  



附件 3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明编号： 

光明新区户籍考生就读全日制省、市技工学校及职业中专 

学费发票上交证明（存根） 

 

兹收到        （交票人）交来        （学生）就读全日

制省、市技工学校及职业中专本期学费发票壹张。 

特此证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交票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收票人： 

办事处社会事务办（公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
 

证明编号： 

光明新区户籍考生就读全日制省、市技工学校及职业中专 

学费发票上交证明 

 

兹收到        （交票人）交来        （学生）就读全日

制省、市技工学校及职业中专本期学费发票壹张。 

特此证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交票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收票人： 

办事处社会事务办（公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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